黄山学院学生社团年审评优评定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教育部党组、共青团中央《关于印发<高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教党[2020]13号）、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共青团安徽省委员会《关于印发《安徽省高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细则的通知》（皖教工委[2020]168号）、《黄山学院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校党发[2022]14号）
文件精神，加强对我校学生社团工作的日常管理，促进学生社团健康、有序发展，进一步提高社团管理和服务水平，参照其他高校相关的学生社团评定方法，结合我校社团的实际情况，校团委决定按照量化标准，对我校学生社团进行年审评优评定，故制定本评定办法。
第二条  校团委会根据本评定办法的量化指标，将我校全体学生社团依次划分为优秀、良好和合格。
第三条  黄山学院学生社团年审评优工作经学校党委的领导，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指导下，由校团委负责具体实施。

第四条  每学年各学生社团应按期依照《黄山学院学生社团年审评优评定办法（试行）》向业务指导单位提交相关的书面申报材料

第五条  学生社团年审评优评定分为社团管理评定、社团活动评定、社团财务评定和附加项目评定四个部分，实行“整体确定，专项浮动”计分制。总分以100分计。其中，社团管理评定40分，社团活动评定40分，社团财务评定20分，附加项目评定10分。

第六条  凡符合评比条件的学生社团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交社团年审评优评定材料，如未按时提交一律以年审不合格处理。
第二章 参评条件与程序

第七条  参加年审评优社团评定的学生社团须符合下列条件：
1.经校团委批准登记、正式成立满一年；
2.遵守法律法规、校纪校规，严格按照《黄山学院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和社团章程开展活动；
3.不断加强学生社团自身建设，在制度制定与执行、日常运行与管理、财务收入与支出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
4.拥有自己独特的社团文化，积极开展社团活动，有特色、效果好；
5.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在校期间没有受到校纪校规处分；
6.符合上级和学校对学生社团的其他规范要求。
第八条  学生社团年审评优每学年评定一次，评定工作在每年六月上旬进行。
第九条  评定程序： 

1.在校注册社团向业务指导单位提交相关评选材料；
2.业务指导单位依据社团提交的评选材料打分；
3.报请校团委复核；

4.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审定各方面评定分数，确定参评社团年审评优评定结果；

5.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第三章 评定依据

第十条  学生社团管理评定的依据主要包括：
1.学生社团工作手册；

2.学生社团组织结构表；

3.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的相关材料；

4.学生社团负责人参加校团委组织的会议出勤情况；
5.学生社团参加校团委举办的培训班考核情况；

6.学生社团其他相关材料。

第十一条  学生社团活动评定的主要依据包括：
1.学生社团工作手册； 

2.学生社团常规活动的举办情况；
3.学生社团宣传报道情况。
第十二条  学生社团财务评定的主要依据包括：
1.财务状况。含社团账本、收支明细等。

第十三条  在学生社团年审评优评定过程中，设置了附加项目评定。总分10分。评分依据包括：
1.学生社团协办校团委、社联会组织的大型活动，一次1分；

2.学生社团在校内外各级比赛或活动中获得荣誉或奖励的证书：校级一次1分，市级一次2分，省级一次3分，国家级一次5分；
附加分允许累计，但最高不得超过10分。
第四章 评定结果的管理与应用

第十四条  等级标准：
优秀社团（前30%）
良好社团（30%-60%）
合格级社团（60%-100%）
第15条 校团委在每年六月份公布前一学年的学生社团年审评优评定结果，有效期为一年。

第十六条 学生社团享受的权利：
1.在同等条件下，年审评优中级别较高的学生社团将优先获得学校组织的培训交流机会；
2.在同等条件下，年审评优中级别较高的学生社团将优先获得学校推荐参加市、省、全国社团荣誉的评比；
第十八条  学生社团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校团委可以建议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降低其年审评优评定等级：
1.连续一个月无正式负责人和组织机构；
2.活动范围和内容与社团宗旨、章程相违背；
3.不执行有关部门的规定和指导意见；
4.财务方面出现较大差错和混乱；
第十九条  已获得年审评优等级的学生社团，如有更名、分立、合并等变更事项，应按本评定办法重新申报。学生社团如发生撤销，其评定的级别同时撤销。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评定标准由共青团黄山学院委员会制定；共青团黄山学院委员会对本评定办法享有一切解释权和最终修改权。
